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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机构信息公开表

（年度核查）

一、技术服务机构基本信息

技术服务

机构名称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110105739396429N 法定代表人 刘尊文

注册资金 5000 办公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育慧南路 1号 A座 10层

联系人
杨向龙

联系方式（电话、

email） 17310321213

二、技术服务机构内部管理情况

内部质量

管理措施

1. 为保障全国碳核查业务工作实施质量，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CEC”），制定并实施《中环联合认证中心碳核查业务质量管理手册》并不断完善，为碳

核查数据质量提供制度保证； 2. 为确保 CEC 碳核查业务工作能够客观独立、 公正公平、

诚实守信、认真专业的进行，有效地执行和完成碳核查业务活动，CEC制定了《碳核查业

务项目管理制度》规定了碳核查业务的职责、工作流程和要求； 3. 为确保 CEC 从事碳核

查业务活动具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有能力在其获准的行业领域内开展碳排放核查工作， CEC

制定了《人员能力管理制度》； 4.为了对 CEC 碳核查业务质量体系运行中出现的各种不

符合， 及时采取纠正措施，预防潜在问题及防止同类问题再发生， 确保体系有效运行和

质量方针的实现，CEC制定了《不符合及纠正措施处理制度》规定了不符合预防措施的管

理职责、 不符合纠正措施的实施及效果验证。

公正性管

理措施

1.为保障所有碳核查业务相关审核的活动都是在客观、 独立、 没有利益冲突、 没有成见、

 没有偏见、公平的条件下进行，我中心制定了《公正性管理制度》。 2.CEC设立了由各

利益方均衡组成的维护公正性委员会，审议我中心质量方针、目标，并监督其实施； 3. 

为了保证 CEC 所有参加碳核查业务活动人员的公正性， CEC与所有参与碳核查业务活动

人员签订《公正性和保密承诺》 ；并对所有参与碳核查业务活动人员进行公正性培训； 

要求所有参与碳核查业务活动人员如实填写工作经历、项目开发经历、 审核经历等，要求

所有参与碳核查业务活动人员在碳核查业务实施全过程排除干扰、 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抵制来自各方的商业、 财务或其他方面影响公正性的压力， 以保证其在开展相关业务工

作时不损害碳核查业务活动的公正性。

不良记录 无

三、核查工作及时性和工作质量

核查质量（如符合要求填写符合，如不符合要求，简述不符合的

具体内容）

序

号

被核查

重点排

放单位

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组织机

构代码

年

份
行业

核查

类型

核查及

时性

（填写

及时或

不及

时）

1重

点排

放单

位基

本情

况

2核算边

界

3核算方

法

4核算

数据

5质量控

制和文件

存档

6数据质

量控制计

划及执行

7其他内

容

1

吉林电

力股份

有限公

司长春

热电分

9122011

2310059

9059

201

9
电力 核查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2

公司

2

国电吉

林龙华

长春热

电一厂

9122010

1715366

364J

201

9
电力 核查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3

中粮生

化能源

（榆

树）有

限公司

9122000

0786817

5134

201

9
电力 核查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4

中国石

油天然

气股份

有限公

司吉林

石化分

公司

（动力

一厂）

9122020

1717174

219W

201

9
电力 核查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5

国能双

辽发电

有限公

司

9122038

2125122

0366

201

9
电力 核查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6

国电东

北电力

有限公

司双辽

发电厂

9122038

2125115

792M

201

9
电力 核查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7

通化热

电有限

责任公

司

9122050

1774206

90XM

201

9
电力 核查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8

白山热

电有限

责任公

司

9122060

1774203

16XX

201

9
电力 核查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9

吉林电

力股份

有限公

司白城

发电公

司

9122080

0664288

0511

201

9
电力 核查 及时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共出具 9 份《核查结论》。其中：9 份合格，0 份不合格，合格率 100 %。           

《核查结论》不合格情况如下：

-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核查存在不合格的 0 份；

- 核算边界的核查存在不合格的 0 份；

- 核算方法的核查存在不合格的 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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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算数据的核查存在不合格的 0 份；

- 质量控制和文件存档的核查存在不合格的 0 份；

- 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及执行的核查存在不合格的 0 份；

其他内容的核查存在不合格的 0 份。


